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
新增年产口服糖浆剂260万瓶、膏滋剂52万瓶项目（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口服糖浆剂、膏滋剂生产建设项目）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正大青春宝（德清）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其注册生产经营厂址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莫干山国家高新区珍珠街303号（阜溪），法人金强，为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2017年11月，委托浙江大学编制了《正大青春宝（德清）药业有限公司年产15亿袋（片、粒）固体制剂及1.4亿支中药物提取注射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17年12月8日通过了德清县环境保护局审批，审批文号为德环建改【2017】1号。2020年1月，企业完成了自主环保验收；后基于良好的市场前景和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自有的研发、品牌及市场推广能力等，子公司投资69850万元在原厂区南侧新建厂房并实施年产1.4亿支（瓶）注射剂和1亿支（瓶）口服液体制剂项目，公司委托浙江仕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年产1.4亿支（瓶）注射剂和1亿支（瓶）口服液体制剂项目》，并于2021年10月18日通过了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德清分局审批，审批文号为湖德环建[2021]166号；2023年4月，企业完成了自主环保验收。
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现注册地址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莫干山国家高新区青春路88号，法人金强，企业拟利用全资子公司厂区内口服液体制剂车间一层预留区域面积1363平方米，建设糖浆剂、膏滋剂生产线，主要内容为车间预留区装修改造和工艺设备购置安装。可新增年产口服糖浆剂260万瓶、膏滋剂52万瓶的生产能力。
为严格履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企业于2024年4月，委托浙江仕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新增年产口服糖浆剂260万瓶、膏滋剂52万瓶项目（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口服糖浆剂、膏滋剂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并于2024年4月2日通过了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德清分局的备案，备案文号为：湖德环建备[2024]17号。企业已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登记编号为：91330100609120766P002Z。
建设项目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初步设计，环保设施设计符合环保设计规范要求，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施工简况
企业建设过程中，环保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同时根据环评及备案承诺书要求，委托专业单位对环境保护设施进行设计，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实际总投资132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5万元，约占项目总投资的1.89%。
1.3验收过程简况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于2025年6月3日开工建设进行设备安装，于2025年6月30日竣工，竣工后于2025年7月-12月进行生产阶段。本项目实际总投资132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5万元，约占项目总投资的1.89%。
企业于2025年10月着手开展本项目的自主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对照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文本和备案承诺书，对项目和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进行了验收自查，然后根据自查结果于2025年10月编制完成验收监测方案，并委托湖州中鑫检测有限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2025年10月31日、2025年11月10日-2025年11月12日、2026年1月7日-2026年1月8日进行了现场验收监测，通过对该工程“三同时”执行情况和效果的检查并依据监测结果及相应的国家有关环境标准，编制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2026年1月，邵建峰作为我公司验收负责人，在公司会议室组织召开了“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新增年产口服糖浆剂260万瓶、膏滋剂52万瓶项目（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口服糖浆剂、膏滋剂生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会议邀请环保专家进行现场验收。当天，环保验收专家组通过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新增年产口服糖浆剂260万瓶、膏滋剂52万瓶项目（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口服糖浆剂、膏滋剂生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出具的验收结论及后续要求内容如下所示：
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新增年产口服糖浆剂260万瓶、膏滋剂52万瓶项目（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口服糖浆剂、膏滋剂生产建设项目）环保手续齐全，根据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及环境保护设施现场检查情况，企业已落实各项环境保护设施，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合格。
1.4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自建设到试运行阶段，未接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未发生因环保问题受到处罚情形。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一）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本公司已建设环保组织结构并制定公司环保责任制度。公司总经理担任组长，全面负责环境管理工作。
（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bookmark: OLE_LINK21]本项目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防治措施已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护、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相结合的原则，全方位进行控制。
①源头控制：主要为防泄漏、防流散措施。原辅材料根据理化性质分类存放。生产过程中加强巡检，对管道、设备、污水管道等采取控制措施，防止跑、冒、滴、漏。如遇泄漏应立即进行清除，以防下渗污染。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并按照类别分置于防渗漏的专用包装物或者密闭的容器内，固废暂存场所应采取防风、防雨、防渗等措施，防止渗漏污染土壤；做好废气排放的污染防治工作，强化厂区及周边绿化，种植吸附能力较强的植物，尽可能降低废气排放对土壤的污染影响。
②分区防渗：企业按分区防控的原则做好防渗措施，对于可能发生物料和污染物泄露的地上构筑物进行防渗处理。地面防渗措施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规定的防渗要求。
（四）环境监测计划
公司已制定环境监测计划，并根据监测计划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合格。
2.2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企业“新增年产口服糖浆剂260万瓶、膏滋剂52万瓶项目（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口服糖浆剂、膏滋剂生产建设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等情况。
3整改工作情况
验收阶段整改工作：建设环保组织结构并制定公司环保责任制度，完善各项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和环境保护基础台账、档案，明确了各岗位环保责任，加强管理，强化日常运行监管。对废气排放口、废水排放口等进行了规范化设置，完善了标识标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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